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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澎湖縣政府。 

貳、案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澎湖縣政府均未善盡職

責，肇使澎湖低碳島垃圾分選廠難以運作，

效能與預期目標相距甚遠，復未依規定完備

該廠污染防制設備，竟置令工作人員於欠缺

負壓設計及防臭設備不足之廠房，以人工實

施垃圾分選，與先進國家以自動化機械為主

之分選方式明顯有違，致該廠工作人員因不

耐臭味而離職，尤使該廠周遭民眾抗爭不

斷，終致耗費近新臺幣5千萬元購置施作之

相關軟硬體設備閒置迄今，更使澎湖地區環

保永續措施無以為繼，低碳島所揭示之「垃

圾零廢棄」等目標成為幻影，經核均顯有怠

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係據審計部暨所屬審計部臺灣省澎湖縣審計室

(下稱澎湖審計室)依法派員抽查澎湖低碳島垃圾分選廠

(下稱系爭垃圾分選廠)執行成效，疑有效能過低情事，分

別以民國(下同)105年3月18日台審部一字第1051000060

號、106年2月16日同字第1060000509號等函報本院略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審查澎湖縣政府提報

之垃圾分選廠計畫未臻嚴謹，復未就分選後無法回收垃圾

之處理方式，協同研謀相關配套措施，致分選廠分選效率

不佳，計畫執行成效未如預期，核疑有效能過低情

事。……」「環保署疑未能積極協助處理垃圾分選廠臭味

溢散問題，亦未及時掌握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澎

湖縣環保局)未依計畫辦理及分選廠運作成效欠彰等

情。……」「……本案有關規劃、經營管理等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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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疑有計畫效益評估未盡覈實……。」「……環保署於計

畫審查及營運督導等階段，未能在政策調整……積極協同

澎湖縣政府研謀改善措施……。」經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

會第5屆第36次會議決議推派調查。 

案經開會研商調查計畫並分別函請環保署、澎湖縣政

府及審計部就有關事項提出說明併附佐證資料到院，嗣赴

澎湖縣環保局及系爭垃圾分選廠，除聽取環保署、澎湖縣

環保局、澎湖審計室等相關機關主管人員簡報、說明，並

實地履勘系爭分選廠運作現況、垃圾貯存、分選設備及周

遭環境相關設施之外，續在澎湖審計室就前述調查所得疑

點詢問與勘相關主管人員，復由環保署於履勘後補充書面

紀錄、說明到院。再就相關待釐清事項及重要爭點洽請環

保署補充說明併附佐證資料到院，繼而持續蒐研相關文獻

及統計數據之調查發現，環保署及澎湖縣政府均未善盡職

責，肇使該署補助經費興建之澎湖低碳島垃圾分選廠難以

運作，效能與預期目標相距甚遠，經核皆確有怠失，應予

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環保署疏未善盡規劃、審查、評估及督導之責，肇使該

署補助經費興建之系爭垃圾分選廠難以運作，效能與

預期目標相距甚遠，除任由耗費近 5 千萬元購置施作

之相關軟硬體設備閒置迄今，顯有浪擲國家公帑之嫌，

更致澎湖地區垃圾妥善資源化處理等環保永續措施無

以為繼，低碳島所揭示之「垃圾零廢棄」等目標成為

幻影，洵有怠失；澎湖縣政府先期規劃及執行不力，

亦難辭其咎 

(一)按系爭垃圾分選廠申請補助行為時適用之環保署對

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第 4 點明定：「本署審查地方

政府提送之補助計畫其作業方式如下：(一)……本署

各項補助計畫之審查及評比標準如下：1.申請補助事

項之先期規劃作業及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理情形。



3 

 

……4.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預期效益。……。」環保

署早於 93 年 4 月 29 日發布之「推動垃圾資源回收分

選廠興建作業規範」第 7 點、第 9 點、第 10 點及其

興建計畫書申請須知復已分別規定：「本署審查申請

計畫書原則如下：(一)必要性及迫切性：……(二)

妥當性及可行性：……回收資源物通路規劃、……分

選或轉運設施配置規劃、處理流程、污染防制、實際

執行之可能障礙等。(三)經濟效益：垃圾資源回收分

選廠之維護(……回收資源物收益……)……。」「本

署辦理事項：(一)計畫及經費之規劃。(二)審查地方

政府所提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興建申請計畫書。……

(四)補助、督導地方政府辦理前款作業。……」「地

方政府辦理事項：(一)規劃階段：1.計畫之規劃。2.

研撰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興建申請計畫書。3.……；

辦理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興建工程之相關作業。(二)

建造及詴車階段：1.指派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垃圾資

源回收分選廠興建計畫推動相關工作。……」「一、

申請作業流程：……(二)本署於接獲地方政府提送之

申請計畫書後，辦理初勘……。」環保署辦事細則第

7 條、第 15 條之 1 尤規定一般廢棄物之「減量與資

源回收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

及評估」、「資源回收設施之規劃、督導、執行及評估

」、「污染管制執行之協調及監督」、「垃圾處理計畫執

行之協調及監督」……等係屬環保署法定職掌事項。

是環保署對於地方政府申請經費補助設置垃圾分選

廠時，自應對該廠「分選設施配置規劃」、「處理流程

」、「實際執行之可能障礙」等妥當性、可行性及「回

收資源物收益」等經濟效益，善盡規劃、審查、評估

及督導之責；澎湖縣政府則負有先期規劃及執行等職

責，前開各規定至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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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環保署、澎湖縣政府及澎湖審計室分別查復，澎湖

地區為國內少數迄未興設焚化廠之縣市，早期垃圾即

採全數掩埋方式處理，至 96、97 年間，時值該轄馬

公市鎖港垃圾衛生掩埋場容量飽和，並為配合環保署

斯時推動之跨區垃圾處理政策，澎湖縣政府遂將原本

垃圾掩埋處理方式改為「部分焚化、部分掩埋」，由

該署補助每年約新臺幣(下同)4,500 萬元之垃圾轉

運費用，將約 80％垃圾轉運回臺後，委由高雄市政

府轄內焚化廠代為處理
1
。嗣因前述垃圾轉運作業場

所─湖西鄉紅羅掩埋場使用期限將屆，遭民眾抗爭，

湖西鄉公所遂不再提供澎湖縣環保局使用。復值行政

院相繼以 100 年 1 月 6 日院臺經字第 10009027 號及

102 年 1 月 23 日同字第 1020003638 號等函核定「建

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及內含「興設離島生質能源

中心」等 5 項子計畫之「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
2
」，分別以「垃圾零輸出(零廢棄)」、「確保離島垃圾

妥善資源化處理，完成離島生質能源中心」……等為

重點執行策略及預期目標，其中「垃圾分選設施」即

為達成前述各目標之主要前置措施，此觀環保署表示

：「不論依原來『興設離島地區生質能源中心計畫』

或修正後之『3 離島縣垃圾轉運處理計畫』，垃圾分

選廠均為主要設施，按透過垃圾分選程序，可有效達

到垃圾減量……。」等語自明。爰該府為達成前述行

政院核定之各計畫目標，並為減少垃圾轉運回臺過程

可能衍生之污染與排碳量，以及轉運、焚化等可觀成

本，遂於 101 年 4 月 9 日將載明「每年獲利 51.1 萬

元」等經濟效益之「澎湖縣推動低碳島一般廢棄物資

                   
1
 垃圾代焚化費每年約820萬元，由澎湖縣政府自行負擔；資料來源：審計部。 

2
 計畫期程為102至106年度，分別辦理「建構永續物料管理系統」、「垃圾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精進策
略」、「推動環保再生材料或產品利用」、「垃圾焚化廠轉型為生質能源中心示範」及「興設離島生
質能源中心」等5項子計畫，前經本院促請改善在案(106財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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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循環零廢棄－垃圾分選處理工程計畫(下稱系爭工

程計畫)」，申請環保署補助，經該署於同年 6 月 26

日邀集專家學者及該署環境督察總隊相關人員現勘

並開會審查後之結論
3
略以：「請澎湖縣環保局依審查

委員及本署業務單位所提意見確實修正後再提送本

署……。」旋經澎湖縣環保局修正後，再於同年 7

月 31 日將該計畫修正本送請該署審查，經該署於同

年 9月 27日核定同意補助該廠設置經費 5,200萬元
4

在案。足見系爭垃圾分選廠乃澎湖地區成為垃圾零廢

棄、廢棄物生質能源化等低碳島目標，以及該地區垃

圾能否達成妥善資源化處理等首要前置處理措施。 

(三)惟查，系爭垃圾分選廠自 103 年 3 月 15 日竣工後，於

同年 8 月至 104 年 7 月詴運轉期間，經環保署統計，

詴運轉期間帄均每日實際垃圾進場處理量、分選量分

別為 46.8 公噸、1.68 公噸，帄均分選率僅為 3.59％，

除與系爭工程計畫預期達成之 30％分選率相距甚遠，

亦與該府委外之顧問公司於 100年 12月間完成規劃之

內容略為：「……規劃處理效能：每日分選處理量 70

公噸，資源物回收 31.71 公噸(46.6％)……預期回收

率為 94.1％，僅有 5.9％需運棄掩埋。」差異至鉅，

實際回收之資源垃圾數量及變賣收入更皆遠低於計畫

書，明顯無法達成預期功能，且逾 9 成 6 垃圾仍須轉

運回臺焚化處理，未見該計畫所載「每年獲利 51.1 萬

元」等收益，反增加整體垃圾處理費用達 1,069 萬餘

元，肇使原欲藉由該分選廠減少垃圾轉運回臺過程可

能衍生之污染與排碳量，以及轉運、焚化等可觀成本

等預期目標無以達成，在在顯示系爭工程計畫規劃及

效益評估作業之不確實。甚者，該廠分選設備配置、

                   
3
 詳環保署101年7月3日環署督字第1010055966號函附會議紀錄。 

4
 含詴運轉經費；依環保署提供之系爭工程決算明細表，決算金額為4,809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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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規劃不善，以及臭味等污染防制設備明顯闕漏不

足，除招致民眾抗爭不斷，尤使廠內作業員工不耐臭

味而紛紛離職(詳事實與理由二)，終肇使該廠分選作

業無以正常運作，遂經澎湖縣環保局於 105 年 7 月 20

日及 9 月 9 日分別向環保署提報擬將該廠轉型為低強

度使用之資源回收及環境教育場所，凡此在在凸顯系

爭垃圾分選廠規劃、審查、評估及督導作業之草率，

除任由耗費 4 千 8 百萬餘元購置施作之相關軟硬體設

備閒置迄今，更肇使澎湖地區垃圾妥善資源化處理及

生質廢棄物能源化等環保永續措施無以為繼，低碳島

所揭示之「垃圾零輸出」……等目標成為幻影。 

(四)雖據環保署及澎湖縣環保局分別表示略以：「有關設

置垃圾再分選與零廢棄設施，達『零輸出』之目標，

係為『低碳島專案計畫』之目標，該目標較為樂觀，

惟經實際檢討，廢棄物應朝向『能資源化』，妥善回

收再利用為宜，故本署與離島縣市共同研商後，以『

興設離島地區生質能源中心計畫』為當時離島廢棄物

處理之政策目標……」、「主要因承包廠商規劃設計不

當，致造成後續營運管理及操作維護不善……」、「

分選設備設計不當(如承包商設計之垃圾貯坑入口過

窄、輸送袋、負壓式吸袋機、熱風乾燥機、破袋機之

分選設備等效果不彰……」、「分選後資源物品質低劣

，市場收購意願低，另若垃圾源頭分類落實，末端分

選率，不易達成……。」云云。然查，設置垃圾分選

設施以達「垃圾零輸出、零廢棄」之目標，除為上述

「低碳島專案計畫」之目標，亦為「資源永續循環利

用推動計畫」所欲達成者，既均分別經該署參與審查

或審核通過，相關內容自屬該署核可或認可有案者，

該署自難以該等計畫内容過於樂觀等為由諉責。況該

署前因疏未評估離島「生質廢棄物供應源」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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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質能源中心興設條件及執行能力前，即率將「

興設離島地區生質能源中心計畫」併入「資源永續循

環利用推動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經本院促請改善

在案(106 財調 14)，前述「低碳島專案計畫」亦經立

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後認為計畫進度嚴重落後，此有

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決議
5
可

參。足見該署及相關機關就系爭垃圾分選廠上揭相關

計畫規劃及先期作業之草率，不無連帶影響系爭垃圾

分選廠之推動，至為明顯，該署悉難辭其責。況該署

前揭所提「分選設備設計不當(如承包商設計之垃圾

貯坑入口過窄……)……」、「垃圾源頭減量成效不彰、

分選後資源物品質低劣，市場收購意願低、回收後的

廚餘後續處置問題」等系爭垃圾分選廠效能低落之因

素，依中央、地方環保主管機關之專業及上開相關法

定職掌事項，早應於系爭工程計畫規劃設計及審查時

充分預見、評估而周妥因應，益證該署與該府分別疏

未善盡規劃、審查、評估、督導及執行之責，至為灼

然，要難以前揭理由資為有利之認定，以上復觀環保

署查復：「對垃圾分選廠之失敗，本署及澎湖縣政府

均有待檢討改進之處」等語，尤資印證。 

(五)綜上，環保署疏未善盡規劃、審查、評估、督導之責

，肇使該署補助經費興建之系爭垃圾分選廠難以運作

，效能與預期目標相距甚遠，除任由耗費近 5 千萬元

購置施作之相關軟硬體設備閒置迄今，顯有浪擲國家

公帑之嫌，更肇使澎湖地區垃圾妥善資源化處理等環

保永續措施無以為繼，低碳島所揭示之「垃圾零廢棄

」、「生質能源化」等目標成為幻影，洵有怠失；澎湖

                   
5
 資料來源：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4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議案編號：1060301071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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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既為系爭工程計畫申請及主辦單位，亦難辭先

期規劃及執行不力之責。 

二、環保署未依規定及該署審查通過之計畫，確實督同澎湖

縣環保局完備系爭垃圾分選廠污染防制設備及措施，

竟置令工作人員於欠缺負壓設計及防臭設備不足之廠

房，以人工實施垃圾分選，與先進國家以自動化機械

為主之分選方式明顯有違，致該廠工作人員因不耐臭

味而離職，尤使該廠周遭民眾抗爭不斷，殊有怠失 

(一)按自 91年 11月 27日修正發布之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

處理辦法
6
第 19 條、第 20 條早已分別明定：「一般廢

棄物之處理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四、具污染

防治設備及防蝕措施。……」「一般廢棄物採破碎、分

選及壓縮處理者，其設施除應符合前條規定外，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二、具備防止噪音、臭味及污水

處理之設備或措施。……。」該署於 93 年 4 月 29 日

發布之「推動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興建作業規範」第

4 點、第 7 點、第 9 點亦分別規定：「垃圾資源回收分

選廠之設置及操作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及『一般

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本署審查

申請計畫書原則如下：……(二)妥當性及可行性：…

…分選或轉運設施配置規劃、處理流程、污染防制、

實際執行之可能障礙等。……。」「本署辦理事項：(

一)……(二)審查地方政府所提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

興建申請計畫書。……(四)補助、督導地方政府辦理

前款作業。……」準此，環保署允應落實審查及督導

之責，促請澎湖縣環保局確實完備系爭垃圾分選廠污

染防制及相關防臭設備、措施，前開各規定至為清楚。 

                   
6
 原名為一般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經環保署以91年11月27日環署廢字第091008162
8號令修正發布全文38條後並改為現名，嗣後雖分別於93年12月29日、96年5月28日、104年2月24
日及105年12月22日4度修正，上開第19條及第20條皆與91年11月27日修正後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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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環保署查復略以：「按國外先進垃圾分選廠均以自

動化機械為主，以排除人工作業品質不確定性因素，

有效控制分選率。……」該署於本院履勘前及詢問時

復分別表示：「理論上若於澎湖縣施設完全機械式分

選設備，分選出廚餘進行厭氧消化，其他資源物進行

熱裂解及堆肥處理，剩下約 3.99 公噸進行掩埋，是

可行的。」「本署到歐洲考察，他們是用機器分選…

…。」「國內要推分選廠，第一要採全自動……。」

系爭工程計畫第四章、工程計畫說明之六、空氣污染

防制處理更分別載明略為：「……本計畫增加廠房抽

氣、臭味防制系統及高濃度區抽風吸口及管線。」「

廠房以負壓設計以防止臭氣溢散，並以風車抽氣先經

過填充水洗設備處理，再進入活性碳除臭塔處理脫臭

。」等語，足見系爭垃圾分選廠應採負壓設計，並以

自動化機械為垃圾分選方式，始與先進國家現行設施

標準及該署通過之前揭計畫內容相符。惟查，環保署

既明知前述垃圾分選廠應具備之設計及設備於澎湖

地區施設確屬可行，卻未確實要求澎湖縣環保局落實

執行，肇使該廠自 103 年 8 月詴運轉後，即因污染防

制設備不足致臭味溢散而迭遭民眾抗爭，且該署及該

局深悉人工分選帄臺位屬高濃度污染源地區，此有前

揭計畫內容明載：「……高濃度區污染源(如……、人

工分選帄臺……)」等語足憑，自應依上開規定完備

相關污染防制設備與措施，以確保勞工健康與安全，

詎該署及該局竟置令工作人員於欠缺負壓設計及防

臭設備不足之廠房，以人工實施垃圾分選，與先進國

家以自動化機械為主之分選方式明顯有別，肇使該廠

工作人員因不耐臭味而離職。以上復觀澎湖縣環保局

馬副局長與環保署蔡簡任技正於本院詢問時分別表

示：「30 幾位的工人，詴車隔天有些工人就不來了。



10 

 

」「工人覺得環境悶熱而打開窗戶，導致臭味飄散。」

「本案完全用人工分選，執行率不佳確實有不周延地

方需要檢討。」及環保署、澎湖縣政府分別查復：「

分選作業主要以人工挑選方式進行資源物之分選，致

分選成效有限，且受限於廠房空間非密閉式設計，造

成臭味逸散引發民眾陳抗問題。」「各單元設備及設

施等無法發揮原設計分選功能。」「經本府檢討本案

失敗主因包括……分選設備非模組化(無法有效發揮

自動分選功能)等……。」「運作垃圾分選處理廠除不

符合經濟效益外，亦不人道」等語益明。 

(三)雖據環保署表示略以：「如採全自動分選成本過

高」、「自動化機械分選廠造價昂貴」云云。然該署

既明知先進國家成功經驗，係以自動化機械為分選

方式，率以人工分選除有上述顯而易見之缺失外，

更有分選產物品質不確定之風險，該署自應於規劃

與審查時綜合各種利弊及風險因素充分評估後審

慎權衡之，且與其耗費近5千萬元購置施作之設備

無法正常運作而閒置迄今，不如斯時增列適足預算

完備各種污染防制設備，除可確保勞工作業環境安

全與衛生，據以增加民眾前來工作之誘因外，因採

負壓設計而得以阻絕臭氣溢散，更可減少周遭民眾

抗爭之阻力，俱此益證環保署及澎湖縣環保局疏未

善盡規劃、審查、督導及評估之責，至為明顯。 

(四)綜上，環保署未依規定及該署審查通過之計畫，確

實要求澎湖縣環保局完備系爭垃圾分選廠污染防

制設備及措施，竟置令工作人員於欠缺負壓設計及

防臭設備不足之廠房，以人工實施垃圾分選，與先

進國家以自動化機械為主之分選方式明顯有違，致

該廠工作人員因不耐臭味而離職，尤使該廠周遭民

眾抗爭不斷，殊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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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澎湖縣政府經核均

顯有怠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

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並依法妥處見復。 

提案委員：陳慶財 

章仁香 

李月德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0  月  1 1  日 


